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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劉瑜
聯絡電話：(08)7320415#3611
傳真：(08)7320185
電子信箱：a002677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萬巒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14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管字第115010157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九 (376530000A115010157400-1.pdf、376530000A115010157400-2.pdf、

376530000A115010157400-3.doc、376530000A115010157400-4.pdf、
376530000A115010157400-5.doc、376530000A115010157400-6.doc、
376530000A115010157400-7.doc)

主旨：有關本縣115學年度國民中學教師申請介聘本縣他校服務

(含超額教師介聘)一案，如說明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屏東縣115學年度國民中學教師申請介聘本縣他校服務

注意事項辦理。

二、本縣115學年度教師縣內介聘作業方式，除原住民身分介

聘、原住民族語或客語介聘、一般地區教師自願赴偏遠地

區學校及超額教師介聘為現場選填志願學校外，其餘介聘

以電腦系統作業方式辦理。

三、申請旨揭介聘作業之教師請於115年5月15日(星期五)上午8

時至5月19日(星期二)中午12時上網登錄資料（網址另案公

告），並於5月19日(星期二)前檢具相關表件（申請表以A3

規格列印）向服務學校提出申請。

四、服務學校應於115年5月19日(星期二)前召開教評會審查，

並於115年5月21日(星期四)上午9時至11時30分，下午1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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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分至4時止，由人事人員統一將申請人資料（已核章之申

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各1份，證明文件影本每頁請加蓋

『與正本相符』章、申請人章及人事主管職章）送至仁愛

國小辦理積分審查，逾時不予受理。

五、各校請於115年5月11日（星期一）前函送超額教師確定名

單報府，俾憑辦理後續超額介聘事宜。

六、本府訂於115年6月3日（星期二）上午10時假至正國中辦理

超額教師介聘作業、原住民族教師介聘作業、原住民族語

或客語教師介聘作業及一般地區教師自願赴偏遠地區學校

介聘作業。

(一)申請人如未能親自參加者，得寫委託書，由受託人攜帶

申請人及本人身分證件準時到現場參加作業，否則一律

視為棄權。另經唱名三次未到者，視為棄權。

(二)超額教師未申請或棄權者，由本府逕行辦理介聘，事後

不得異議。

(三)親自參加本類別介聘之教師，請服務學校同意公假登

記。

(四)超額介聘成功之教師得再參加縣內介聘作業，經達成介

聘後其積分不得保留。

七、縣內介聘系統於115年6月5日(星期五)起至115年6月9日(星

期二)中午12時開放填報志願，請欲申請介聘教師自行上網

(網址另案公告)選填志願學校。

八、本府訂於115年6月10日(星期三)辦理縣內介聘電腦作業，

當日下午6時前公告介聘結果於教育處網站，凡介聘成功者

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介聘結果。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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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檢附屏東縣115學年度國民中學教師申請介聘本縣他校服務

注意事項及相關表件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特殊及學前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科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28


